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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宁波软件园落户政策国内外大型软件公司、软件技术研发机构和现代信息服务业企业落户宁波，或与本地软件企业联合协作、嫁接
并购，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可享受以下政策：（一）购房补助。对于国内外大型软件企业在宁波设立总部或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

正文：

 

宁波软件园落户政策 

国内外大型软件公司、软件技术研发机构和现代信息服务业企业落户宁波，或与本地软件企业联合协作、嫁接并购，形成具有核心
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可享受以下政策：  
（一）购房补助。对于国内外大型软件企业在宁波设立总部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区域总部和研发机构，其因业务发展需要购置自
用办公用房，经认定后，按有关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  
（二）落户补助。对于在宁波实际投资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设立的公司（机构），可按照不超过实际投资额6%的比例，给予一次
性落户补助。  
（三）办公用房租赁补助。对于在经认定的软件产业集聚基地内新租赁自用办公用房的软件企业，自租赁之日起的3年内每年可按
房屋租金的30％给予补助。  

以上购房补助、落户补助和用房租赁补助，最高补助额度原则上不超过200万元，其中对重大落户项目的补助，实行一事一议。实
际补助额由市级财政与集聚基地所在地的县（市、区）财政各负担50%。 

宁波软件园人才政策 

（一） “IT人才驿站”奖励。鼓励各县（市、区）开展“IT人才驿站”建设，对海外留学归国、“211工程”院校或36所示范性软
件学院的本科以上的计算机及相关专业毕业生，在宁波未找到工作前，入住 “IT人才驿站”，给予一定的补助。对经认定评为市
级“IT人才驿站”的，按照每一位入住毕业生每月不超过500元标准（且不超过该驿站实际发生的人才补贴支出），由市财政通过
转移支付方式奖励给相关县（市、区），专项用于IT驿站的人才补助，单个县（市、区）年补助总额不超过100万元。  

（二） 高级IT人才所得税补助。经认定的市级以上重点软件企业聘请的高级软件人才，连续任职1年以上，且年收入在6万元以上
者，按其上年度已缴纳个人工薪收入所得税的地方留成部分给予补助，每人最高补助额度不超过20万元。补助以企业为单位办理。 

宁波软件园培训政策 

（一）IT人才培训。市信息产业局制定IT人才培训计划，由政府出资，通过政府委托或服务采购方式选择培训单位，对我市在职软
件人员进行软件技术的继续教育。同时，鼓励IT人员参加社会培训，对经过市信息产业主管部门认定的培训项目，参加培训的人员
经过考试取得相应证书，并在宁波软件企业就业或从事软件相关工作一年以上的给予每人培训费用30％的补贴，每人最高补贴额度
不超过1万元。  
（二）IT实训基地补助。对经认定的培训机构实训基地，其经确认的培训项目，给予不超过培训费用50%补助，每个基地年补助额



最高不超过30万元。对经认定的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实训基地，其培训的从事软件服务外包业务人才(大专以上学历)，通过了软件服
务外包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考核，并与本地软件服务外包企业签订2年以上《劳动合同》的，给予软件服务外包企业每人不超过
4500元的培训补助，每个基地企业年补助额最高不超过30万元。对被录用人员提前解除合同，并在原合同两年期内，与其他软件服
务外包企业或原企业签订新的《劳动合同》，不再给予企业培训补助。 

宁波软件园企业发展奖励政策 

（一）综合素质提升奖励。被认定为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的，一次性奖励40万元；取得国家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认证
四级、三级、二级和一级的企业，分别给予2万元、3万元、10万元和20万元奖励；通过CMMI二级和三级及以上的企业，分别给予
20万元和35万元奖励。取得国家信息系统工程监理资质认证乙级资质和甲级资质的监理企业，分别给予5万元和10万元奖励。  
（二）收入上规模奖励。非嵌入式软件企业，年度软件收入新达到500万元、1000万元和1500万元以上的，或者嵌入式软件企业和
信息服务业企业，年度软件收入新达到1000万元、2000万元和3000万元以上的，分别给予一次性10万元、20万元和30万元奖励。系
统集成企业，年度系统集成收入新达到1000万元、2000万元和3000万元以上的，经评选分别给予一次性10万元、15万元和20万元奖
励。IT监理企业，年度监理收入新达到300万元、600万元和900万元以上的，经评选分别给予一次性3万元、6万元和9万元奖励。系
统集成企业及IT监理企业的年度奖励名额各不超过3家。以上实行分档差额和从高不重复原则奖励。  
（三）应用本地信息产品和项目奖励。对于紧密结合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宁波特色，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节能减排等领
域的信息产品和信息化项目，鼓励本市信息产业企业进行开发和承建。通过认定本地应用示范项目，并依据评审结果分三档，分别
给予项目应用单位30万元、20万元和10万元奖励。 

宁波软件园创业创新扶持政策 

（一）按照《宁波市信息服务业孵化平台管理暂行办法》（甬信局〔2008〕17号）的规定，为符合入驻孵化平台条件的企业，提供
免费或优惠的电信IDC服务，孵化周期原则上为2年，单个企业年度的资助总额不超过20万元。  
（二）开展软件服务外包、互联网服务、动漫等新型业务的企业，根据其注册资金、技术与管理、新型业务拓展及发展前景等情
况，每年评选十名“新型业务开拓奖”，给予每家企业20万元以内的奖励。开展出口和软件服务外包的企业，按照软件出口总额，
每年评选三名“软件服务外包（出口）明星奖”，分别给予30万元、20万元和10万元奖励。以上两项按从高不重复原则奖励。  
（三）开展动漫业务并拥有著作权的原创动画片的企业，其作品在中央台、省级和宁波市电视台首播的，一次性分别补助每分钟
2000元、1000元和500元，最高补助额每家企业分别不超过200万元、100万元和50万元。在多个电视台首播的，按从高不重复原则
补助。 

宁波软件园税收政策 

高新区： 
年实缴税金（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达到10万、50万、100万万元，分别按三税地方留成部分的40%、50%、60%予以奖
励；入驻企业年实缴税收的地方留成部分，全额拨入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器扶持资金专户，用于扶持软件园和入驻企业的发展。  
鄞州区： 
软件产品出口，除享受区重点产品出口奖励政策外，按每出口收汇1美元补助0.15元人民币，最高不超过50万元人民币。 

宁波软件园软件企业认定制度 

（一）获得软件著作权和软件产品登记证书的我市软件产品，每件补助2000元。对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础软件和应用软件项
目，以及列入市信息产业局“新兴产品培育计划”和“特色优势产业升级计划”，并运用先进软件技术、集成电路技术的电子产品
项目，经评审择优确定后，给予项目实际投资额30%以内补助，单个项目当年补助额不超过50万元。  
（二）组织开展“宁波市重点软件企业”认定工作，选拔出一批骨干企业和特色创新企业。积极鼓励我市软件企业申报各类国家
级、省级重点软件企业。对国家、省、市重点软件企业，在投融资、科技创新、研发机构建设、人才培训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政
府投资的信息化项目或软件项目应优先支持由本地重点软件企业承接；鼓励外地软件企业与本地软件企业，特别是重点软件企业合
作承接项目。 
（三）软件企业委托科研院所开展技术和产品研发项目,列入市重点的，对软件企业按合同执行金额的30%以内给予补助。 

 

西安弈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介

 西安弈聪立足陕西西安，为西安企业提供网站优化，软件开发，软件外包，电子政务，网站建设、企业网络营销咨询服务及实施
为主体业务，为客户提供一体化IT技术服务。 
 
 西安弈聪现有技术架构包含PHP,asp,.NET.C++,VB,J2EE等，在MYSQL,MSSQl数据库系统，ORACLE大型数据库管理系统开发方
面专长，经验丰富，是业内技术服务最全面，技术实力最雄厚的IT技术服务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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